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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安县“惠企安商”便民利企若干举措
（2024 年第三批）

根据《惠安县激励“干部敢为、企业敢干”打造一流营商环

境专项行动方案》，近期推出 2024 年第三批便民利企若干举措：

一、推行散装食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度

申请人在办理散装食品经营许可证时所提交的申请材料齐

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并承诺其经营条件符合散装食品经营许可的

要求，即可免于提交操作流程文件等相关材料，免于现场核查，

市场监管部门予以当场办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牵头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

二、推行入河排污口论证与环评合并审批

建设项目需新增配套入河排污口的，除由国家负责审核的入

河排污口外，可将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相关内容纳入建设项目环

评文件，统一开展技术评估和审核，合并出具一份行政许可决定

书。建设项目新增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审核权限，依建设项目环评

分级审批权限确定。

牵头单位：惠安生态环境局

三、推行生育保险待遇免申即享

根据生育保险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产生的特定产前

检查项目数据，医保系统自动办理产前登记，在我县全域范围内

实现生育医疗费用实时报销结算。完成生育医疗费结算并经医保

经办机构校验核算后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参保人银行账号。

牵头单位：县医保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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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进政务服务“数据最多采一次”改革

通过采集端、平台端和使用端联动，归集企业、个人在办事

过程中提交的各类电子材料，实现企业、群众办事所需数据自动

共享回填，进一步提升企业、群众办事便利度，实现“让数据多

跑路、企业群众少填表”，提升群众幸福感、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
牵头单位：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五、试行“商贷逐月还贷业务”

已办理省内（除厦门外）建设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的惠安公积

金缴存职工，在授权后即可每月由公积金中心业务系统自动从申

请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提取资金，划转到还款代扣卡内，减轻

纯商业贷款职工家庭还贷压力，提高公积金账户资金利用率，划

转金额按申请人上月偿还贷款本息和申请人上月公积金缴存额

之和两者就低的原则划转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积金中心惠安管理部

六、推出电气设备“企电宝”保险服务

整合保险公司、电气设备安装服务专业单位等各方面资源，

企业可通过市场化自愿购买受电设备财产保险，保险公司委托专

业单位对企业供配电设施开展常态化的年检及故障抢修，解决客

户用电设备故障抢修、更换的资金问题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撑。

牵头单位：国网惠安县供电公司

七、开展养老领域综合监管“一件事”

在养老领域推行“一业一册”“一业一单”“一业一查”“一

业一评”，结合 2024 年全市养老机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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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抽查比例为 40%、60%，达到抽查全覆盖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八、探索政府采购电子化投诉机制

利用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模式”，依托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电

子化投诉模块，建立公正、透明、高效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机制，

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办理，提升政府采购服务效能。

牵头单位：县财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直各单位

九、打造营商环境“信访绿道+”体系

依托福建省信访信息系统做好法定职权范围内涉企信访事

项的登记受理、研判甄别、受理告知、办理答复、督办督查、问

责问效，对纳入“最多投一次”办理范畴的信访事项，严格执行

网上流转“不过日”、落地受理“不过周”、办结时限“不过月”

规定，及时回复企业诉求。

牵头单位：县信访局

惠安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2024年7月17日印发


